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自辦評鑑工作小組會議（聯合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 5月 31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    點：本校校本部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師資培育學院林子斌院長（中等類科召集人） 

特殊教育學系劉惠美系主任（特教類科召集人） 

紀錄：陳汝君 
出席人員：教育學系陳玉娟副系主任、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張雨霖助

理教授（陳佑甄行政專員代理）、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林
如萍教授（陳怡伶助教代理）、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蔡居澤副教授、國文學系李鍑倫助理教授（請假）、英語
學系曾俊傑副教授、歷史學系吳有能教授（李文珠助教代
理）、地理學系沈淑敏副系主任（韋煙灶主任代理）、資訊
工程學系柯佳伶副教授、數學系王婷瑩副教授（許書豪助
教代理）、化學系簡敦誠教授、生命科學專業學院李冠群
院長、科學教育研究所楊芳瑩教授、美術學系江學瀅副教
授、工業教育學系李懿芳代理系主任、科技應用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系張玉山教授、圖文傳播學系廖信教授（沈姿伶
助教代理）、機電工程學系陳順同教授（請假）、電機工程
學系陳瑄易副系主任、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掌慶維副教授、
音樂學系吳舜文副教授、特殊教育學系郭靜姿教授（請假） 
、洪儷瑜教授（請假）、陳心怡教授（請假）、胡心慈教授
（請假）、姜義村教授、于曉平教授、吳亭芳教授、潘裕
豐教授、劉秀丹教授（請假）、張千惠教授、趙本強教授、
王慧婷副教授、陳貞夙副教授、王曉嵐副教授、邱春瑜副
教授（請假）、佘永吉副教授（請假）、陳偉仁助理教授（請
假）、廖靜宜助理教授（請假）、王宣惠助理教授、師資培
育學院張民杰教授、吳淑禎教授、葉怡芬副院長（請假）、
王淑麗助理教授（請假）、陳育霖助理教授、葉明芬助理
教授（請假）、高松景助理教授、陳信亨助理教授、柯琦
助理教授、徐秀媫助理教授等 

列席人員：師資培育學院林敬倫秘書、師資培育課程組徐千惠編審、
邱佳頤助理、實習與地方輔導組李姿穎編審、國際師培推
動組陳汝君輔導員、特殊教育學系陳佩君助教、楊如譽助
教、黃心瑜行政專員、周佩蓉行政專員（請假）、教育學
系鄭如芳行政幹事、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陳翊芸助教、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高振楠助教、國文學系蔡慧瑜助
教、物理學系高有愛助教、生命科學系翁怡如行政幹事等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學院 

案由：為提交本校師資培育自辦評鑑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2年 6月 30日臺教師(二)字第 1120062082

號函送「113年起實施第四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
劃與實施計畫」辦理。 

二、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之
受評類別為「自辦評鑑」，應於 113 年 9 月中旬前提交自
辦評鑑實施計畫書至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下稱評鑑中心)審查認定；117年 3月中旬前繳交自辦評
鑑結果報告書與相關佐證資料。 

三、本校受評類別為「自辦評鑑」，原則上可自行決定評鑑項
目、評鑑標準等，謹依據評鑑中心「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自辦評鑑機制審查項目與標準」(附件 1)及其所公布之
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草擬本校「師資
培育自辦評鑑實施計畫(草案)」(附件 2)，請就各項內容
提供修正建議。 

四、據悉評鑑中心將修正「113 年起實施第四週期大學校院師
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倘有涉本校自辦評鑑具體
內涵之修正事項，擬請同意授權師培學院與特殊教育學系
相商後逕予調修，不再送本工作小組(聯合會議)討論，俾
以爭取時效。 

擬辦：本案通過後，擬續提 113 年 6 月 28 日本校師資培育自辦
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本案實施計畫書修正後通過，續提 113 年 6 月 28 日本校

師資培育自辦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二、為爭取時效，倘高教評鑑中心近日再修之師資培育評鑑規

劃與實施計畫中有涉本案規劃內涵，同意授權師培學院與
特殊教育學系相商後逕予修正免再提本工作小組討論。 

三、師培學院後續將規劃設置雲端空間，便於各學系上傳交換
評鑑資料使用。 

四、今日與會師長所提檢核指標（各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
程，每學期至少安排至教學現場進行一次見習）、學習服
務紀錄完整等內涵疑義，後續請再與高教評鑑中心商榷。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35分 
















